
— 1 —

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鄂 0113 破申 1 号

申请人：赵某，男，1982 年 4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

北省武汉市汉南区。公民身份号码 XXX。

被申请人：武汉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某。

本院执行赵某与武汉某有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

中，申请执行人赵某书面申请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本院执行

局作出（2025）鄂 0113 执 2205 号执行决定书，认为武汉某有

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决定将

武汉某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，武汉某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登记设立，

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，注册资本 8002.463 万元，公司登记机

关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赵某与武汉某有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，武汉经济

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武开劳人仲调字

【2025】217 号国内仲裁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义务人武汉

某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义务，权利人赵某向本院申请执行。本院

于 2025 年 8 月 1 日依法立案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、不动产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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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部门、车辆登记部门、证券机构、网络支付机构发出查询通知，

查控情况如下：1、本院冻结了被执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在银行

及某有限公司的多个账户，冻结期限一年（2025 年 8 月 22 日

至 2026 年 8 月 21 日），系轮候冻结，实际冻结金额不足；2、

被执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汉南区的不动产权【不动产

权证书号为鄂（2021）武汉市汉南不动产权第 XX 号】，已被多

轮查封，且有多轮抵押，目前由山西省小店区人民法院正在处置

中；3、在执行过程中，经查询被执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还对 26
名员工工资未履行，为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，本院依法查

封被执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名下设备，查封期限为三年，自 2025
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8 年 8 月 3 日止，上述设备均设有抵押，

暂不均被处置条件；4、本院多次到被执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厂

房进行调查，结合现场调查情况及朱某反馈情况，武汉某有限公

司因修建、搬迁新厂房，至今尚未复工复产，目前面临诸多债务

问题，暂无还款能力。

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查询，被执行

人武汉某有限公司在本院未执行到位的案件 11 件，尚未执行到

位标的金额共计 18225981.91 元（不含利息等），其中已有 4
件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另有劳动仲裁及生效文书确认的工

人工资金额欠付 1635439.91 元，欠缴社保约 80 万元。

2026 年 1 月 4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鄂 0113 执 2205 号

执行决定书，内容为：关于申请执行人赵某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武

汉某有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，经本院强制执行，被执

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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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，经申请执行人赵某向本院申请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，决定如下：将

武汉某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系执行移送破产审查案件。根据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三条规

定：“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

辖……”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

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：“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

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

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

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”本

院经申请人赵某同意后，有权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。武汉某有限

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为破产适格主体，且其住所地位于武汉市

汉南区，登记机关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本院

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根据本院执行局执行

情况可知，武汉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经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法律规定的破

产原因。

据此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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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

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本院执行局对被执行人武汉某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

算一案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      周 碧 涵

二 〇 二 六 年 三 月 五 日

法官助理      高    昀
书 记 员      刘 权 辉


